
附件

湖南省城乡建设行业协会排水分会培训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一、目的

为提高我省排水行业从业人员技术水平，推动我省排水行业健

康发展，规范湖南省城乡建设行业协会排水分会（以下简称排水分

会）的培训工作，提高培训效率和质量，获得行业企事业单位认可，

根据《湖南省城乡建设行业协会培训工作管理办法》、《湖南省城乡

建设行业协会排水分会工作管理办法》，制定本工作方案。

二、适用范围和对象

（一）适用范围：本方案适用于排水分会或排水分会认定的相

关企业、机构开展的培训活动。

（二）对象：培训对象主要为城镇、乡镇排水及污水处理领域

高级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培训，及技术工人培

训和政府委托的相关培训等。

三、培训内容和原则

（一）培训内容：培训主要围绕排水及污水处理领域的政策法

规、技术标准、运营管理等，聚焦行业发展和中心工作，使培训对

象了解和掌握本行业的新政策法规、新标准规范、新理论技术和新

信息，适应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

（二）培训原则：培训坚持按需施教、注重实效、自愿参加、



收费合理、保证质量的原则。

四、培训组织与计划

（一）排水分会秘书处将培训工作列入年度计划，经排水分会

理事会审核批准后实施。

（二）排水分会秘书处是培训工作具体组织单位，如果培训因

场地、设备、设施等需要与外单位合作，应优先选择排水分会会员

单位作为合作单位。

（三）未列入年度计划的培训项目，需报排水分会会长和副会

长单位同意后实施。

（四）排水分会秘书处根据行业需求编制相应培训大纲、教材、

题库和培训方案并报排水分会会长和副会长单位同意后实施。

五、培训收费原则与管理

（一）会员单位培训收费标准按照“不以盈利为目的”原则确

定；非会员单位可在综合定额标准的基础上酌情增加，但原则上不

得超过2倍。培训收费在每期培训班通知中应与明示。

（二）按照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和培训工作实际需要支付办班

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讲课酬金、教材费、工作人员劳务费、

差旅费及其他必需的费用。

（三）办班期间学员的食宿自理。

（四）培训收费及相关费用的账务处理应当符合国家、省级及

湖南省城乡建设行业协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

（五）每期培训班结束后，应结清全部收支，并将相关原始凭



证、结余资金和收支清单移交湖南省城乡建设行业协会财务出纳，

经协会法定代表人审签后纳入协会财务统一管理和核算。

六、培训证书发放与管理

（一）以行业热点、难点交流，或以新技术、新材料交流等短

期（低于2天）培训的，不发放培训证书。

（二）以专项培训主要针对排水行业政策法规、技术提升、新

技术及新理念等的宣贯中长期（大于2天）培训的，培训人员提交

培训心得，经过专家审查通过后，发放培训证书。

（三）以针对排水行业从业人员技术岗位专业中长期（大于2

天）培训的，通过结业考试（考核），考核合格的培训人员发放岗位

培训证书。

（四）培训结果和发放培训证书的人员，在“湖南城建网”

http://www.hunancj.org.cn上进行公示和查询。

（五）培训人员定期参加再教育。

（六）培训证书是培训人员能力重要体现，排水分会会员单位

应给予认可。


